高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2022年度，我局充分履行质监、物价、知识产权、食药等方面职能，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政府法治工作部署，始终坚持以依法行政为基本要求，不断完善法治体系建设，强化组织保障和能力建设，丰富执法普法内容，规范执法行为，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全年未发生较大和重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安全事故，无行政诉讼案件。根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及我县市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现将我局2022年度法治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积极推进法治市监建设
一是强化党政主要负责人积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市场监管法治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建立“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法制机构牵头抓、其它机构相配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体系，进一步夯实“全局工作法治化、法治工作全局化”基础；坚持依法决策，实行法制机构负责人列席有关会议制度，凡是重大政策出台、研究重大事项和疑难复杂案件，法制机构全程参与，发表意见，共同审议。二是认真部署年度法治工作。对照上级法治工作要求，围绕执法和普法，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和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制定普法计划，科学分解任务, 确保法治建设（依法行政）和“八五”普法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三是强化内部执法监督。认真做好行政处罚案卷的法制审核，落实重大案件集体讨论。以案件评查为抓手，认真开展案件评查，并组织参加省、市市场局组织的行政处罚案卷评查，通过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不断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四是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处罚合法、合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五是加强政务公开力度。主动公开政策法规、工作文件、通知公告等政府信息。大力推动阳光政务，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在省执法公示平台、高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互联网+监管平台、信用中国（保定）公示平台上及时准确公开，提高行政执法工作透明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二、严格履行行政执法职能
一是“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顺利完成。
“双随机、一公开”各成员部门按照双随机抽查计划，依托“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共开展抽查32次。其中组织内部联合抽查25次，检查市场主体338户，发现问题69户，抽查结果已全部公示；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检查7次，抽查市场主体79户，发现问题22户，抽查结果已全部公示。运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开展随机抽查26次，抽查市场主体401户，占总抽查次数比例100%，发现问题91户，抽查结果已全部公示。
二是“双打”工作深入开展。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事关营商环境和群众利益。共办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19件，罚款85.9738万元；办理2起销售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案件，罚款1.6万元。
三是围绕安全底线下大力，风险隐患整治持续深化。
1.狠抓食品安全。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为契机，坚持边整治、边建设、边总结，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3684家次，排查出食品生产、入网商家及线下门店、农贸市场等领域188个隐患，已整改完成，并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2.狠抓药品、药械、化妆品安全。以非法渠道购销药品专项整治、特殊药品专项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使用医疗器械专项整治、化妆品进货查验专项整治为重点，重点检查企业购进渠道、验收记录、处方药销售、药师在岗、药品挂靠经营、超范围经营情况，加强年度药品流通使用环节日常监管效能，遏制药品经营使用质量安全风险。  
3.狠抓特种设备安全。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打非治违”和隐患排查治理集中行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市场监管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燃气行业领域安全排查整治、特种设备超期未检专项整治行动、电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黑气瓶”整治巩固提升行动以及冬奥会、高中考、节日期间、二十大期间等重要时间节点的专项检查，共检查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341家次，检查特种设备1236台，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77份，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77个，立案71起。
4.强化质量监督抽检。制定《2022年外检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检计划》、《2022年纺织品（毛巾）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以抽检摸底产品质量，以抽检强化监管力度,推动区域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组织抽检润滑油20批次、PVC板材7批次、家用燃气灶5批次、电动蓄电池8批次、电线电缆5批次、液化气2批次、学生用品4批次、消防器材5批次、钢筋2批次、眼镜3批次、化肥12批次、毛巾390批次。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北）向社会公示。
2023年，我局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和水平，努力提升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养，进一步加快市场监管法治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力争市场监管法治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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